抉  擇     民數記32章
    過去四十年在曠野漂流，摩西是上帝所委派管理以色列民的生活起居和其他一切大小事項，命令的傳達都是從上至下，我們很少看到以色列民會自動自發，提出什么意見之類的事。這是一個以神權至上的管理制度，一旦以色列民越權擅自行動，我們看到的總是悲劇收場。
    民32：6 - 15  “摩西對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說：‘難道你們的弟兄去打仗，你們竟坐在這裡嗎？你們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喪膽，不過去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那地呢？我先前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你們先祖去窺探那地，他們也是這樣行。他們上以實各谷，去窺探那地回來的時候，使以色列人灰心喪膽，不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地。當日，耶和華的怒氣發作，就起誓說：凡從埃及上來、二十歲以外的人斷不得看見我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因為他們沒有專心跟從我。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為他們專心跟從我。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使他們在曠野飄流四十年，等到在耶和華眼前行惡的那一代人都消滅了。誰知，你們起來接續先祖，增添罪人的數目，使耶和華向以色列大發烈怒。你們若退后不跟從他，他還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曠野，便是你們使這眾民滅亡。

    摩西萬萬沒有料想到這兩個支派會要求把約但河東的地方劃分給他們。從他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把這項舉動等同四十年前向以色列民報惡信的十個探子，說不要去上帝所應許的迦南地。因著他們的不信，上帝懲罰以色列民，使第一代的選民全部死在曠野。現在摩西驚懼萬分，怕上帝會因兩支派的選擇約但河東，不進迦南地，而再度懲罰他們。

    民三十二：16 - 19  “兩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說：‘我們要在這裡為牲畜壘圈，為婦人孩子造城。我們自己要帶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頭，好把他們領到他們的地方﹔但我們的婦人孩子，因這地居民的緣故，要住在堅固的城內。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產業。我們不和他們在約旦河那邊一帶之地同受產業，因為我們的產業是坐落在約但河東邊這裡。

    本來只有迦得和流便兩支派要在約但河東分地，現在突然間又多出一個瑪拿西。看來，大家都被約但河東的大片草原所迷住了！

    代上五：25 - 26 節的記載：“他們(兩個半支派)得罪了他們列祖的上帝，隨從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這民就是上帝在他們面前所除滅的。故此，以色列的上帝激動亞述王普勒和亞述王提革拉毗尼色的心，他們就把流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擄到哈臘、哈博、哈拉與歌散河邊，直到今日還在那裡。”

    從兩個半支派的選擇給我們幾方面的思考﹐他們選擇的基礎是：
肉眼的看見：如羅得的看見﹐只能看見屬世物質上的好處。世上的好處不只不是祝福﹐反而會阻擋了我們對神的愛慕與忠誠。

肉體的選擇：只顧眼前肉體與環境上的安逸﹐缺乏屬靈的爭戰﹐    渴慕與追求﹐凡是走自己道路的﹐就會破壞神的計劃﹐成為破口。
只顧自己：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人本主義﹐不顧神﹐更不顧人。

 我們今天可以有哪些正確又智慧的選擇呢？
單獨會主：選擇每天讀經與主見面，渴慕神，熱愛主，聆聽主的
          聲音，明白主的心意，跟從主，為主而活。
大衛帳幕：選擇真實的敬拜，進到主寶座前，見主榮面，受主恩 
  感，與主建立親密摯愛的關係。
參加小組：選擇活進主的身體中，與教會小組中的肢體一同領受，
          一同分享，一同成長，一同爭戰，一同得地為業。
4.  什一奉獻：選擇一同過約旦河，一同接受神的統治，一同尊主為
             王。什一奉獻是過約旦河的見證，是進入神國的權利，
             是大好的消息，是對萬王之王愛與順服的回應。
5.  背負十架：選擇背負十架跟從主，是最智慧，最溫柔，最順服的
             選擇。跟著來的必是平安、喜樂、豐盛和榮耀。
